采购需求及技术规范

一、项目概况
1、项目名称：韩城市2025年野生动物危害监测防控与补偿项目
2、建设单位：韩城市林业局

3、实施地点：本项目将聚焦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问题较为突出的5个林区乡镇30个行政村。

4、建设内容：购置太阳能动物驱赶器 290套；购置笼捕设施26套；购置太阳能移动式户外监控设备26套；购买专业野猪捕猎服务1套；购置专业无人机设备1台。

5、建设期限:2025年1月-2026年内完成；
二、建设方案 

1.太阳能动物驱赶器。

对涉及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严重的30个行政村，按照村庄覆盖面积及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的程度布设290套太阳能动物驱赶器。该设备采用太阳能板或电源充电，同时具备语音报警、超声波驱赶和LED闪烁功能，在野生动物达到一定距离时，可以模拟动物害怕的声音或LED闪烁驱赶动物。同时加强巡查监测野猪等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，科学调控移动布置位置，每移动一次将新的位置上报镇政府。

笼捕设施。

对涉及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严重的非自然保护地范围的18个行政村，按照村庄覆盖面积及野猪危害农作物的程度布设26套笼捕设施。设计笼捕设施长2米，宽1米，高1米。采用50角钢为边框，内部采用φ14钢筋，触发机关采用80钢槽，内部按照20公分的间隙进行横竖围挡焊接，并设置踩踏机关，总重约200千克。根据陕西省林业局发布的《关于调整野猪禁猎期的通告》要求，仅除每年的3月1日至4月30日，可以开展狩猎活动。一是组织各镇（办）落实相关村庄每个笼捕设施落实专人进行统一管理。二是科学布设笼捕设施地点，并选用适宜的诱饵（如定量玉米、水果等）及引诱剂。三是本次仅限于笼捕野猪，笼捕到其他野生动物立即放生。四是笼捕到野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猎获物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并将处理地点经纬度、相关人员信息、现场照片等相关内容第一时间反馈到镇（办），镇（办）每月将野猪笼捕开展情况汇报给林业局。五是加强巡查监测野猪等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，科学调控移动布置位置，每移动一次将新的位置上报镇政府。

太阳能移动式户外监控设备。

为加强野猪等危害农作物类野生动物监测监控，按照每个笼捕设施配置1个监控设备的方式，放置26个太阳能移动式户外监控设备，科学设置在笼捕设施周边，便于监测野生动物种群觅食情况和笼捕情况。采用太阳能板提供能源，能够4G信号回传影像，可回放10天以上影像资料，可手机远程监控。同时加强巡查监测野猪活动的区域，移动太阳能移动式户外监控设备的位置和笼捕设施相一致。

购买专业野猪捕猎服务。

为了高效调控野猪的种群和数量，中标单位提供专业捕猎队伍服务，在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严重的非自然保护地范围的18个行政村开展捕猎野猪50头，并落实无害化处理措施。

购买专业无人机设备.

为了进一步强化野猪防控效果，加强野猪活动监测，优化笼捕设施布设地点，同时监督捕猎队伍狩猎过程，特购置一台续航时间长、连接信号强、有较好变焦和红外夜视功能的无人机设施。主要对野猪等野生动物危害农作物严重的非自然保护地范围的18个行政村进行应用。

三、投资概算 

韩城市 2025 年野生动物危害监测防控与补偿项目总投资42.5万元，全部来源于 2025 年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。

四、付款方式：

设备购置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付款合同总价款的70%；野猪种群调控服务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剩余的30%。

五、验收

1、项目完成后由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，采购人同意后，采购人相关部门及人员形成验收小组，验收小组根据磋商文件、响应文件、合同、作业设计等项目文件约定内容对项目进行综合验收。

2、验收依据：磋商文件、响应文件、合同文本、国内相应的标准、规范。

3、履约验收时间：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10日内组织验收。
六、合同实施

1.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3个日历日内安排人员与采购人就相关工作进行安排、部署。

2.若因供应商原因未能如期完成合同规定的义务，由此对采购人造成的延误和一切损失，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和赔偿。

七、违约责任

1.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中的相关条款执行。

2.未按合同要求提供产品、服务或产品、服务质量不能满足技术要求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，并对供方违约行为进行追究，同时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